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进口税收政策

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消防救援装备，免征关税和进口

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享受条件

享受免税政策的装备列入《消防救援装备进口免税目录》（见附件 1）。该目录由财政部会同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消防救援任务需求和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适时调

整。

国家消防救援局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级队伍进口列入《消防救援装备进口免税目录》的装备

出具《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进口消防救援装备确认表》（见附件 2）。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各级队伍凭《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进口消防救援装备确认表》，按相关规定向海关申请办理消防

救援装备进口免税手续。

解读/案例

为支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明确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消防救援装备，免征关税和

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本通知印发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进口的

装备所缴纳的进口税款，符合本政策规定的，依申请准予退还。



该政策有利于提高消防救援队伍整体装备建设水平，优化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装备配备结构，提

升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综合救援能力，支持国家消防救援工作和队伍建设，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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